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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高速鐵路營運費率標準、調整時機與方式，依據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第 40 條規定，係

由台灣高鐵公司參照成本支出、收入、許可年限、物價水準及市場競爭等因素訂定，並於 86

年報經本部費率委員會審議通過報請本部核定後，列為高鐵興建營運合約附件五「高速鐵路

營運費率標準、調整時機與方式」。按依前揭合約附件五之規定，基本服務（不含商務車廂

）的費率，得由台灣高鐵公司在政府核定之基本費率標準之 120%範圍內自定基本費率，惟基

本服務之平均運價不得高於政府核定基本費率標準之 120%。 

二、有關貴委員質詢高鐵票價超收，查係因票價計算之採計里程為無條件進整（參照高鐵通車當時

臺鐵作法），並為購票付款及找零之便利性將票價尾數四捨五入至十位數，致部分區間票價

有貴委員所述情形，惟高鐵費率與票價按前揭說明所述均符合合約規定，並無違約超收之問

題。鑑於臺鐵局票價計算之採計里程已於 100 年調整為里程不予進整，本部高鐵局已促請台

灣高鐵公司檢討其里程進整方式。 

三、本部雖已依合約附件五之規定，定期檢討並於 102 年 4 月 1 日公告 102 年政府核定基本費率標

準為 4.009 元/人公里，但迄今尚未接獲台灣高鐵公司擬調整票價之申請；又本部考量國內外

經濟環境，為避免增加旅客負擔，影響搭乘意願，已協調台灣高鐵公司妥慎研議票價調整之

必要性。未來倘台灣高鐵公司依合約規定提出票價調整方案，本部將衡酌整體經濟條件、合

約規定以及社會觀感，以兼顧民眾權益保障、業者合理發展及政府監督公義為原則，審慎處

理。 

四、至於 4 月 25 日高鐵停駛事件，本部為協助疏運旅客，除要求臺鐵局增開自強號列車疏運外，

西部幹線上下行各列車（太魯閣號、團體列車及觀光列車除外）並增停與高鐵共站車站（板

橋、新烏日及新左營站）協助疏運；台灣高鐵公司亦協調各路線之公車客運增開班次以疏運

旅客（惟各高鐵站因轉乘旅客不多，故依原班次發車）。有關台灣高鐵公司啟動轉乘應變措

施不足之處，本部已要求該公司研議改善。為持續提升高鐵運量，改善高鐵安全管理與服務

品質，本部將督導台灣高鐵公司就近來發生重大事件，逐項檢視並改善相關作業流程與應變

機制，俾提供旅客安全、準點以及值得信賴的運輸服務，達成運量提升、永續經營之長遠目

標。 

（四十九）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日前台灣高鐵無預警宣布全線停駛，

延宕 5 個小時才恢復正常發車，要求有關單位需即刻檢討高鐵

等重大交通運輸系統相關應變流程乙案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13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994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1-316） 

黃委員針對日前台灣高鐵無預警宣布全線停駛，延宕 5 個小時才恢復正常發車，要求有關單

位需即刻檢討高鐵等重大交通運輸系統相關應變流程乙案提出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有關 102 年 4 月 25 日高鐵台中站區號誌異常致全線停駛案，外界質疑台灣高鐵未儘早執行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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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電源重置乙節，實有誤解。由於台中站號誌機房內有多組號誌連動相關設備，若異常狀況

未明且未確認是否影響其他設備功能即重置電源，恐有發生其他難以控制狀況之虞，故該公

司經多次採取各種故障排除方式未果後，始嘗試以安全影響較小之方式進行電源重啟，確認

系統恢復正常及安全運作後，恢復全線運轉。 

二、本案台灣高鐵公司雖已於當日 06：35 以簡訊通知 63 家新聞媒體（含廣播電台），06：30 前

通知臺鐵局、臺北捷運、高雄捷運及相關客運轉乘業者，請求協助揭露高鐵停駛訊息，並直

接發送手機簡訊予採網路訂位之旅客，惟各界尚有諸多批評之處，爰本部後續將要求該公司

應即時更新車站內之旅客資訊顯示、擴大簡訊通知定期票/回數票旅客、研議利用智慧型手機

APP（T-Express）通知、檢討增列簡訊通知中央部會及地方政府，俾利協助揭露營運重大變更

訊息，以提供旅客即時完整資訊，避免徒勞往返。 

三、有關高鐵停駛所涉其他運輸系統協助疏運機制，經本部初步分析，考量高鐵台北、板橋、台中

、左營等站係與臺鐵共站，另新竹、台南站則與臺鐵支線銜接，旅客可直接轉乘臺鐵，且臺

鐵運量大、車站據點完整，爰將規劃以臺鐵作為協助疏運主要運具。至桃園、嘉義站則規劃

採 2 次轉乘方式接駁，其中桃園站主要規劃由該站機場客運線接駁至桃園機場，利用機場聯

外系統協助疏運，嘉義站規劃由 BRT 接駁至臺鐵嘉義站協助疏運。 

本部後續將責成高鐵局、臺鐵局、台灣高鐵公司進一步研議協助疏運計畫及作業機制，以備

不時之需。 

（五十）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網路犯罪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

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13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994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1-319） 

黃委員就網路犯罪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 

一、網路內容包羅萬象，其所涉各項問題與實體社會一樣，係由政府各主管機關依權責辦理，針對

舉發網路不當內容，為避免民眾不諳各政府機關權責，依據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 98 年 8

月 5 日第 17 次委員會議決議，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統籌並委託設立「受理民眾申訴及通報

網路內容問題單一窗口」，已於 99 年 8 月 2 日上線，其功能為受理民眾在網路上遇到色情、

暴力、有害兒少身心發展等網頁內容時，可以利用「網路贏家單 e 窗口」網站或申訴信箱通報

檢舉，經後續查證後將轉給相關機關處理，可確保網路不當內容問題及違法情事能快速獲得

處理。 

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於 100 年 11 月 11 日經貴院三讀通過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已

邀集教育部、內政部（兒童局及警政署）及經濟部（工業局及商業司）召開會議研議，規劃

於 102 年 6 月委託民間團體成立「內容防護機構」，未來將能透過整合政府及非營利組織等

網路系統資源，將能強化網路內容監理之職能。 

三、此外就網路犯罪及網路聊天室張貼涉嫌違反兒少性交易防制條例相關內容，內政部警政署於刑

事警察局（偵九隊）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科技犯罪偵查組）均設有


